附件二：
投标项目1需对漯河双汇禽业有限公司、西华双汇禽业有限公司、阜新双汇禽业有限公司、阜新双汇牧业有限公司、南宁双汇牧业有限公司共五个公司出具反商业贿赂承诺书，每个公司各一份；仅投标农牧组检测项目或禽业组检测项目，向对应2家公司或3家公司出具商业贿赂承诺书，每个公司各一份，模版如下：
反商业贿赂承诺书
致：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：
我方作为贵司的供应商/合作商/投标人，为构建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商业环境，保证公平竞争，本着诚实信用、遵守社会公德、不损害双方及任何第三方利益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特对双方的商业往来及合作过程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，遵照贵司关于廉洁交往的管理制度，进行正当商业交往，不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，不损害贵司合法权益。
二、在业务往来过程中，我方及员工或代理人不向贵司员工或代理人（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员、研发人员、技术人员、质量管理检验人员、仓库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招标人员、业务人员、谈判人员、财务人员等一切与双方业务相关的人员及其家属，以下统称“贵司相关人员”）行贿。以下行为视为商业贿赂：
1、假借各种名义以礼品、礼金、实物、消费卡及其他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现金、银行转账、微信红包或转账、支付宝转账、各类充值、赠与银行卡、购物卡、电子货币、娱乐场所会员卡、有价证券、演唱会门票、高端体检、子女夏令营、高档生活消费用品、工艺品、电子产品、娱乐消费、免费旅游（含家属同行）、报销费用、赌博中故意输钱等方式），直接或变相给予财物或其他利益贿赂贵司相关人员。
2、对贵司相关人员实施的其他一切有违公平交易的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
（1）为贵司相关人员及亲戚朋友或其他特定关系的人支付、报销任何费用等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挂名缴社保、支付工资等）。
（2）为贵司相关人员安排健身、按摩、洗头、洗脚、娱乐、休闲、旅游等服务或活动。
（3）向贵司相关人员提供借款。
（4）为贵司相关人员婚丧嫁娶提供场地、车辆、设备、人力等服务，为其承担费用或提供礼品、礼金等行为。
（5）在逢年过节或业务合作关键节点，向贵司相关人员提供礼品、礼金。
（6）以业务会、招待会、订货展销会、新闻发布会等各种会议和礼仪、庆典、纪念、商务等各种活动及其他的形式或名义，向贵司相关人员赠送类似前述的礼金、礼品。
三、在业务往来过程中，我方及员工或代理人不会假借各种名义索要利益（包括但不限于索取现金、礼物、回扣、佣金、“红包”、小费、娱乐、礼金、礼卡等），或作出影响双方交易公平、透明的任何承诺、暗示。
四、如遇贵司相关人员向我方提出任何不正当要求时，我方承诺自觉予以抵制，并及时通过以下渠道向贵司反映或投诉，积极配合调查，提供相关证据给贵司，为贵司查实相关事实提供有利条件。我方明确已知悉下列投诉方式：
[image: 说明: 说明: 1]双汇稽查中心
电话：0395-2676101
电子邮箱：shjc@shuanghui.net
微信公众号：双汇稽查中心
信函：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288号双汇总部大厦27楼（邮编：462000）
五、我方无论主动或被动行贿，均属于违反本承诺书的行为，贵司有权单方终止与我方的业务及一切商业合作关系，冻结货款，并不予退还保证金（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等），同时我方自愿按双方本年度交易总额的30%或者双方上年度交易总额的20%（以较高者为准）为标准向贵司支付惩罚性违约金（不计金额、性质及情节），如惩罚性违约金金额低于50万元，按50万元计算。
六、如我方及员工或代理人为任何不正当之目的而贿赂贵司相关人员，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，我方除自愿承担上述责任外，贵司有权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七、本承诺经我方有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效力持续至双方合作期间。
八、本承诺为我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我方愿受其约束。
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
有权代表人：
年   月   日
image1.png




